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项目代码：
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

申
报
书
申报项目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县（市、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赣州市文化局印制

二○○七年一月

注意事项及填表说明

一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封面及表格中“申报项目代码”按以下标准填写

数字代码：
民间文学（口头文学02），民间美术（03），民间音乐（04），

民间舞蹈（05），戏曲（06），曲艺（07），民间杂技（08），民间手工技艺（09），生产商贸习俗（10），消费习俗（11），人生礼俗（12），岁时节令（13），民间信仰（14），民间知识（15），传统体育竞技（16），与上述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（17）。

（二）此申报书可在全国文化资源共享工程网站（www.ndcnc.gov.cn）“社文处长专栏”下载，表格各项栏目可根据内容自由扩展版面。

（三）凡在各项栏目中没有纳入的其它重要内容，可在“备注”一栏中说明。

（四）表格一律用电脑填写，准确无误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凡填写内容不实、有虚假成分者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其申报资格。

二、填表说明

（一）第二项“项目说明”的“基本内容”栏目中，包括：

1、项目基本情况；

2、具体表现形态；

3、子项目说明；

（二）第四项“项目管理”的“已采取的保护措施”栏目中，应包括已经采取的法律法规、政策以及其他各种保障措施。

（三）在第五项“保护计划”的“保护内容”栏目中，保护计划应包括确认、建档、保存、保护、传承、传播、研究等内容。具体可参见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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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保护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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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市级专家论证意见

	专家论证组组长（签字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市级论证专家名单

	姓名
	性别
	年龄
	单位
	职称
	专业
	签字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：参与论证的专家人数不少于5人。

七、市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

	签章：

二○○七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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